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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解读（之五十九）【

一、背景信息
7月17日将进入今年的头伏，“温度

高、湿度大”是“伏天”的一大特征。那么，
为期四十天的“伏天”里，如何保证饮食安
全呢？

二、专家解读
“伏天”气候炎热潮湿，由于以下因素

共同作用，食物更容易发生腐败变质。
（一）微生物作用。“伏天”气候条件

非常适宜各种微生物的生长。其中，细
菌、霉菌、酵母菌等的生长繁殖是导致食
物腐败变质的主要原因，应引起特别重
视。微生物在生长过程中不仅会破坏食
物的营养成分，降低食物的营养价值，还
会将这些营养成分代谢为胺类、酮酸类、
硫脲类等小分子刺激性气味物质，使食
品产生不良气味。而单增李斯特菌、致
病性大肠杆菌、沙门氏菌、副溶血性弧菌
等致病菌的生长代谢则可能会引发食源
性疾病。

（二）自身酶解作用。食物成分在高
温高湿的环境下可能发生化学变化。动
植物为自身生长的需要，本身就存在着丰

富的酶类，易发生自身酶解作用。动物宰
后细胞会发生无氧酵解，随着气温升高，
酶活性也相对提高，酶解速度加快。酶解
作用产生的小分子肽类、游离氨基酸等物
质为微生物的繁殖提供了有利条件，容易
导致食品变质。

（三）氧化反应。鱼、肉、藻类、果蔬等
食物中含有较多的不饱和脂肪酸、酚类、
黄酮、花青素等物质，不仅为食物提供了
独特的风味和口感，还具有良好的营养价
值和生理功能。但是这些物质在温度较
高时，易发生酶促或非酶促的氧化及降解
反应，引起富含脂肪的食品酸败并伴随产
生刺激性或酸败臭味。

（四）环境因素。夏季蚊虫和苍蝇滋
生，其携带的致病菌与食物接触的可能性
也大大增加，如果消费者食用被污染的食
物，也容易导致食源性疾病发生。

三、专家建议
（一）食品生产者应从全产业链保障

食品的安全生产。
“伏天”期间，食品生产者应特别注意

生产过程各环节的控制。组织员工培训，

提高员工食品安全防范意识。在进行食
品加工操作前应穿戴干净的工作服、口
罩、手套等。生产过程中应注意生熟分
开，及时处理已腐败变质的食品和废弃物
（如鱼内脏、鱼皮等），防止交叉污染。做
好卫生消毒工作，定时对生产车间进行清
洁，对与食品接触的餐具进行消毒，并做
好记录。做好原料和成品的进出库记录，
分拣和出厂检验工作，保障消费者权益和
食品安全。

（二）监管部门应做好高温天气下食
品安全的监管工作。

加强对易腐食品冷链储运环节的监
管，加大对市场上流通食品微生物指标的
抽查力度。严格查处操作不规范的食品
生产经营单位。

加强食品安全宣传力度。组织科普
讲座，向消费者、食品生产者和从业者传
播有针对性的食品安全知识，提高其食品
安全防范意识。

（三）消费者应注意“伏天”食物的选
择和保存。

在尽可能保证原料新鲜的前提下，
应及时做好食物的清洗、烹饪和低温保

藏，这是“伏天”预防食源性疾病的重要
手段。要通过正规渠道选购食品，看清
食品的品牌、生产厂家、生产日期、生产
批号等内容，尽量不购买临近保质期的
食品。对生鲜食品可以通过看、闻、触等
感官方法挑选。要索取、保管好购物发
票，一旦食品发生质量安全问题，可以及
时维权。

购买食材后应清洗干净，并尽快烧熟
食用，对一次吃不完的食物及时放到冰箱
冷藏或冷冻，再食用时应彻底加热。但需
注意的是，放在冷藏室的水产品或肉制品
保质期一般为2～4天。

水产品属于夏季容易发生变质引发
食物中毒的高危食品，购买后要及时食用
或冷藏，蒸煮时需要加热至100℃并持续
10分钟以上，水产品烧熟至食用放置的时
间不要超过2小时，尽量不要生食。

在外就餐时应挑选卫生环境良好的
餐厅，减少或避免在路边流动摊点用餐。
如发现食物有异味，应及时向餐厅服务员
反映。要注意保存好相应票据，发生食物
中毒要及时就医，并拨打12331向当地食
品药品监管部门投诉。

网络食品安全监管重在适度与平衡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

局近日发布《网络食品安全违法
行为查处办法》（简称《办法》），
并于今年10月1日起施行。《办
法》对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
提供者和入网食品生产经营者
规定了向当地主管部门进行备
案、对入网食品信息进行登记、
保存食品交易信息等义务，首次
明确各级食药监部门是网络食
品安全的监管方，也是查处网络
食品安全违法行为的第一执法
主体。

网络食品生产销售的便捷
性、入行的低门槛和上线的低
成本，使其成为“互联网+”实
践的领跑者之一。为确保这一

“互联网+食品”新生事物比较
自由地发育生长，尽快形成一
种新的服务业态，鼓励其在自
由生长阶段尽快形成规范的服
务模式，监管部门对其采取了
十分宽容的态度。这样做并不
意味着政府未履行监管职责，
相反，这是遵循新生事物成长
规律的明智之举，相当程度上
反映了政府的开明与务实。此
外，既然是新生事物，其利与弊
在初始阶段往往很难分辨，此
时若按线下食品生产销售的传

统办法进行监管，那么肯定一
管即死。

由于网络食品生产销售在
初始阶段充分自由生长，在目前
社会诚信、商业诚信相对欠缺的
条件下，网络食品生产销售模式
的弊端也容易放大和蔓延。经
过几年的自由生长，已被放大且
快速蔓延的弊端集中体现了以
下两方面。其一，自由生长已嬗
变为“野蛮生长”，导致食品安
全、食材卫生、生产加工销售卫
生、生产者健康风险皆成倍放
大。提供上线服务的平台公司
盲目扩张，成为网罗劣质食品生
产销售者的“大本营”，致使食品
安全隐患和风险完全失控的临
界点。

其二，低门槛甚至零门槛的
特点，使得网络食品生产销售
中，无证、无照经营者不在少
数。如此一来，在安全风险陡然
放大的同时，又导致国家税收大
量流失，造成线上与线下同业竞
争的极大不公平。由于税收大
量流失，又导致网络食品生产销
售活动无法纳入国家统计口
径。现在，从政府、生产售卖者
到享受线上外卖的消费者，都知
晓这一新行当每年形成的市场

规模好生了得，且年均增幅多年
维持在两位数以上，但囿于一无
证照、二无税收、三无国家统计、
四无行政监管规章，致使“看得
见的手”无从对其进行调节、引
导和规范。若再不对网络食品
生产销售进行适度监管，而任由
其乱象环生，即使没有安全风险
之隐忧，这一新的服务业态也势
必行之不远。

客观地说，《办法》虽然开
列了诸多违法行为的处罚种类
和罚款数量，但处罚是粗线条
的，罚款是相对偏轻的。这恰
恰说明，政府颁行《办法》的基
本出发点，是兼顾监管的必要
性和适度性，在依法加强监管、
确保食品安全与保障经营者权
益、促进行业发展之间，寻找到
一个科学的平衡点。对网络食

品生产售卖暴露的一些苗头性
问题，由于目前尚难以判断其
会否嬗变成突出问题，《办法》
采取了先放一放、看一看的开
明态度，以避免因监管过于细
密严苛，而束缚这一新生服务
业态的正常发展。

比如，对目前已成一定规模
和气候的微信朋友圈食品售卖
活动、通过个人微信公号和移动
APP进行的食品售卖活动，以及
以“回家吃饭、预订现做、原创美
味、独家秘方、私人定制”等名号
涌现的“家庭厨房”和“私家食
肆”，由于短期内难以制定有针
对性且行之有效的管理措施，
《办法》并未严格按监管第三方
平台上进行的食品生产销售的
标准严加约束，而只是提出了笼
统、宽泛的要求，为这些更时髦
的网络食品生产销售预留了发
展空间。

总体来说，《办法》主要致力
于解决“谁来管”和“管到哪”的
问题。随着网络食品生产销售
新服务业态的进一步发展，相关
的问题、矛盾和困难也会愈加凸
显，《办法》也将会根据情况适时
补充和完善，最终由行政规章升
格为国家专项法规。

□ 潘洪其

关于“伏天”饮食安全的科学解读


